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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国至新西兰航线燃油附加费的业务通告 

我司针对中国至新西兰航班制定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，通知如下： 

出票日期：2016 年 11 月 02 日-另行通知； 

航班日期：2016 年 12 月 01 日-另行通知； 

境内始发中国至新西兰航班征收标准为每位旅客每航段人民币

600 元人民币；境外始发新西兰至中国航班征收标准为每位旅客每航

段 0 新西兰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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